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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3月 15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原件：阿拉伯文)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指出以下各点： 

 2012 年 3 月 12 日上午，恐怖团伙在叙利亚霍姆斯市一些地区进行了另一次

令人发指的大屠杀，造成约 45 名平民死亡，这些恐怖团伙在叙利亚其他地区犯

下的种种暴行就更不用提了。这些恐怖团伙已习惯于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或人权

理事会开会讨论中东或叙利亚局势之前，进行这样的大屠杀，然后指责叙利亚政

府这样做。他们的目的是诋毁叙利亚并把这起和其他悲剧提供给媒体作素材。恐

怖分子屠杀无辜平民并拍了照片，然后把它们发送给与之串通一气进行误导和煽

动的电视台和卫星电视频道。这些活动与新闻的客观性格格不入：它们歪曲事实

和支持恐怖主义。叙利亚主管当局已经拘留了若干恐怖分子，他们已供认犯下了

这些罪行。 

 遇难者家属及其亲属提供的信息表明，所有死亡的青年、妇女和儿童都是在

事件发生不久前被武装恐怖团伙事先绑架和谋杀的。这些人反对恐怖团伙的活动

并拒不屈从于他们的阴谋。特别是，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已被恐怖分子确定为国家

的支持者。 

 阿拉伯国家某些神职人员发出的教令和他们煽动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是霍

姆斯和叙利亚其他省发生大屠杀的直接幕后原因。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呼吁所有打击恐怖主义的国家和组织采取反对杀戮、流

血和冲突的立场并施加压力，迫使众所周知的有关方面终止对恐怖主义的支持。

根据安全理事会反恐怖主义的决议，他们应帮助叙利亚终止流血事件并追究在叙

利亚资助恐怖主义的那些国家和行为者的责任。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强调，保护公民、解除恐怖分子武装和追究肇事者

责任是它在履行职责。它与科菲·安南特使合作并借鉴去年 3 月开始取得的各项

民主成就，努力寻求叙利亚危机的政治解决办法。这些成就包括解除紧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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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政治多元化的法律、地方选举和媒体自由；针对公民的经济状况采取行动；

颁布新宪法；采取其他措施，为启动全面改革进程促进政治生活、多元化和民主。

叙利亚已经选择通过政治对话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叙利亚反对派成员和独立人士

在帮助解决有关关切问题和恢复叙利亚的安全与稳定。 

 叙利亚希望联合国会员国和联合国所有有关机构都采用解决叙利亚当前危

机的这一方式，努力制止暴力、防止外国资助恐怖主义和恢复安全与稳定。 

 请将本信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分发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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